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汽车或上

市公司）的委托，担任渤海汽车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北京海纳川汽

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北汽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海纳川安道拓

（廊坊）座椅有限公司 51%股权、廊坊莱尼线束系统有限公司 50%股权并向不超

过 35 名（含）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次交易相关法律事项，本所已于 2025 年 9 月 29 日出

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于 2025 年 10 月 16 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26 年 1 月 7 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关于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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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鉴于本次交易报告期变更为 2023 年、2024 年及 2025 年 1~8 月，本所经办律

师就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和验证，并出

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

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和有关用语释义同样适用

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将不再重复披露。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交易相

关各方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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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方案调整 

（一）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内容 

根据《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和《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

并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交易双方同意对本次交易方

案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发行数量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标的公司的评估值合计为 535,195.04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作价合计为 271,039.00 万元，其中以发行股份形

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为 230,383.15 万元，发行价格为 3.44 元/股。根据上

述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及交易对价计算，

本次购买资产向海纳川合计发行股份数量为 669,718,454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1.33%。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标的资产 交易作价（元） 
股份支付 现金支付 

（元） 金额（元） 股数（股） 

北汽模塑 51%

股权 
1,625,809,059.00 1,381,937,701.44 401,726,076 243,871,357.56 

廊 坊 安 道 拓

51%股权 
129,344,517.00 109,942,840.32 31,960,128 19,401,676.68 

廊坊莱尼线束

50%股权 
955,236,400.00 811,950,940.00 236,032,250 143,285,460.00 

合计 2,710,389,976.00 2,303,831,481.76 669,718,454 406,558,494.24 

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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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最终的股份发行数量以经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

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发行数量为上限。 

（2）锁定期安排 

交易对方海纳川出具如下有关锁定期的承诺函： 

“1.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的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或处置。但是，在适用

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包括因业绩补偿而发生的股份回购行为或在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上述转让或处置行为包括但不限

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通过本次购

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将优先用于履行本次交易项下相应标的公司业绩补偿

和减值补偿义务。 

2. 本次交易完成后六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持有的通过本次

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六个月。 

3.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

份，该等股份的锁定期与上述股份相同。 

4.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

以前，不转让本公司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5. 如前述股份锁定期的承诺与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部门

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将根据有关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6. 本公司全权委托上市公司就上述股份的锁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办理相应的锁定手续。 

7.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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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3）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 

①业绩承诺内容 

本次交易中业绩承诺资产范围为标的资产中采用收益法评估并定价的资产，

包括北汽模塑 51%股权、廊坊安道拓 51%股权和廊坊莱尼线束 50%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自本次交易实施完毕

（以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的公司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为准）后连续三个会

计年度（含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如果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于 2026 年内实施完毕，则业绩承诺期为 2026 年度、

2027 年度和 2028 年度。如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实施完成时间延

后，则业绩承诺期随之顺延。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并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的“天兴评报字[2025]第 1118 号”、

“天兴评报字[2025]第 1123 号”和“天兴评报字[2025]第 1117 号”《资产评估报

告》，标的公司北汽模塑、廊坊安道拓、廊坊莱尼线束 2026 年度至 2028 年度的预

测净利润数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预测净利润 2026 年度 2027 年度 2028 年度 

北汽模塑 38,060.18 39,089.83 39,859.39 

廊坊安道拓 2,119.31 2,257.33 2,350.26 

廊坊莱尼线束 28,138.28 32,036.72 34,596.37 

注：北汽模塑的预测净利润=北汽模塑单体预测净利润+北汽模塑科技（株洲）有限公司单体

预测净利润+北汽模塑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单体预测净利润+重庆北汽模塑科技有限公司单

体预测净利润。 

按照海纳川持有北汽模塑、廊坊安道拓、廊坊莱尼线束股权的比例计算，业绩

承诺资产在 2026 年度至 2028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如下： 

单位：万元 

业绩承诺资产承诺净利润 2026 年度 2027 年度 2028 年度 

北汽模塑 51%股权 19,410.69 19,935.81 20,3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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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资产承诺净利润 2026 年度 2027 年度 2028 年度 

廊坊安道拓 51%股权 1,080.85 1,151.24 1,198.63 

廊坊莱尼线束 50%股权 14,069.14 16,018.36 17,298.18 

在本次购买资产交易实施完毕后，每项业绩承诺资产应在业绩承诺期内各个

会计年度结束后，分别单独计算出现金流量对应的税后净利润数，并据此计算补偿

股份数量。如果本次购买资产交易在 2026 年实施完毕，交易对方海纳川承诺业绩

承诺资产在 2026 年度、2027 年度和 2028 年度：（1）北汽模塑 51%股权对应应实

现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9,410.69 万元、19,935.81 万元和 20,328.29 万元；（2）

廊坊安道拓 51%股权对应应实现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80.85 万元、1,151.24

万元和 1,198.63 万元；（3）廊坊莱尼线束 50%股权对应应实现的承诺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 14,069.14 万元、16,018.36 万元和 17,298.18 万元。 

未来上市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业绩承诺资产当期实现净利润与承诺净利

润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时，剔除业绩承诺资产之间因内部交易产生的未实现内部

损益。其中，北汽模塑实现净利润按照合并口径计算，剔除北汽模塑母子公司之间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影响。 

②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A．补偿义务触发情形 

在业绩承诺期内每个会计年度，如果截至该年末的任意一项业绩承诺资产累

积实现净利润小于截至该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则交易对方优先以其在本次购

买资产交易中取得的股份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若前述股份不足补偿的，交易对方

应以现金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B．业绩补偿金额计算方式 

在计算业绩承诺资产相关业绩补偿金额时，均按照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转让

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予以确认，北汽模塑、廊坊安道拓、廊坊莱尼线束对应的业绩

补偿金额应分别各自计算。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i. 业绩承诺资产当期补偿金额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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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关于每项业绩承诺资产的当期补偿金额=（该业绩承诺资产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该业绩承诺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该业绩

承诺资产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该业绩承诺资产本次购买资产交

易作价－交易对方就该业绩承诺资产累积已补偿金额（“已补偿金额”指交易对方

已就该业绩承诺资产向上市公司已支付的全部补偿金额，下同）。 

每项业绩承诺资产当期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已补偿的股份或现金

不冲回或退回。 

若每项业绩承诺资产业绩承诺期累积实现净利润为负，按 0 取值。 

ii. 当期业绩承诺资产应补偿金额 

当期业绩承诺资产应补偿金额= Max（交易对方就关于北汽模塑的当期应补偿

金额，0）+Max（交易对方就关于廊坊安道拓的当期应补偿金额，0）+Max（交易

对方就关于廊坊莱尼线束的当期应补偿金额，0）。 

iii. 业绩补偿的股份数量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iv. 现金补偿金额 

当交易对方因本次购买资产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支付业绩补偿金

额时，交易对方以现金进行业绩补偿的金额为： 

当期应补偿现金=当期应补偿金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购买资产交

易的每股发行价格）。 

③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上市公司应聘请经交易对方认可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业绩承诺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公告前一年度

的年度报告后三十（30）个工作日内出具专项审核意见。根据专项审核意见，如业

绩承诺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业绩承诺期内交易对方已补偿的金额，则交易对方应

以其在本次购买资产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向上市公司另行补偿。交易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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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持有的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以现金向上市公司

进行补偿。为免歧义，在计算业绩承诺资产相关减值金额时，均按照交易对方向上

市公司转让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予以确认。 

上款所述业绩承诺期内交易对方已补偿的金额=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已补偿股

份总数×本次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已补偿的现金金额。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业绩承诺资产期末减值额一业绩承诺期内交易对方已

补偿的金额）÷本次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交易对方以其持有的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以现

金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2. 募集配套资金 

（1）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127,311.70 万元，且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上

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金额的 100%，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具体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配套

资金总额和发行价格确定，最终股份发行数量将由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

权人士与承销机构在上交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方案范围内根据

具体情况协商确定。 

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

行完成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2）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27,311.70 万元，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

价、汽车保险杠产线设备更新项目、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和补充流动资金等，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2-2-9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40,655.85  40,655.85 

2 汽车保险杠产线设备更新项目 36,457.43 20,000.00 

3 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 3,000.00 3,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63,655.85  63,655.85 

合计 143,769.13 127,311.7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的成功实施为前

提条件，但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的

实施。如募集配套资金未能获准实施或虽获准实施但不足以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

对价，则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支付。上述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以

实际发生为准，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后的募集资金净额，由公司根据上述

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实际需求，对资金投入顺序、金额及具体方式等事项进行适当

调整。在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上市公司若根据实际情况以自有或自筹资金

先行支出，在配套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使用配套募集资金置换已支出的自有或自筹

资金。 

（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股东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上

市公司拟对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等作出变更，构成对原交易方案重大调

整的，应当在董事会表决通过后重新提交股东会审议，并及时公告相关文件。证券

交易所审核或者中国证监会注册期间，上市公司按照前款规定对原交易方案作出

重大调整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证券交易所重新提出申请，同时公告相关文

件。”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 号》（以下简称《适用意见第 15 号》）第一条规

定：“……（二）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但是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1.拟增加或减少

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

量的比例均不超过百分之二十；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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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三）新增或调增配套募集资金，

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

重大调整。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委员会会议可以提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条件和信

息披露要求的审议意见，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内容主要为不再将智联科技 100%股权纳入标的资产范围，

并相应调减交易对价、调整股份发行数量、变更业绩承诺资产范围及补偿计算方式、

优化交易对方锁定期安排、调减募集资金总额和用途。根据《重组报告书》，由于

智联科技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

比例均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且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

性影响，不存在新增或调增配套募集资金的情况，不属于改变交易对象或增加交易

标的等《适用意见第 15 号》规定的原则上构成重大调整的情形。因此，本所认为，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对原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二、本次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 

根据渤海汽车提供的营业执照，自《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变更后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700007207576938 

注册地址 滨州市渤海二十一路 569 号 

法定代表人 宋玮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95,051.5518 万元 

成立日期 1999 年 12 月 31 日 

经营范围 

活塞的生产销售；机械零部件的生产销售；汽车、内燃机、压缩机及摩托

车零部件的生产销售；汽车（不含小轿车）销售；铝及铝制品的生产销售；

机床设备及配件的生产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润滑油、齿轮油

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渤海汽车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渤海汽车的前

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https://www.qcc.com/pl/pr0552c8908518b384f38febba4750e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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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19,038,871 23.04 

2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6,390,009 21.71 

3 广西铁投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8,973,214 2.00 

4 苏州东吴古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7,870,041 1.88 

5 滨州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906,976 1.25 

6 陆波 10,540,692 1.11 

7 
北京东海中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东海中矿2号私募投资基金 
6,689,823 0.70 

8 
北京忠诚志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旗鱼资本专项1期私募基金 
5,635,014 0.59 

9 徐开东 5,031,300 0.53 

10 徐小蓉 3,903,600 0.41 

本所认为，渤海汽车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其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应予终止的情形，具备

进行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重大协议 

2025 年 12 月 30 日，渤海汽车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对《购买资产协议》第 4.6 条约定的锁定期安排进行

修订。同日，渤海汽车与交易对方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对《业绩

补偿协议》第 2.4.1 条、第 3.2 条、第 5.1 条和第 6.3 条进行修订。 

2026 年 3 月 9 日，渤海汽车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约定调整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和标的资产，智联科技 100%

股权不再纳入交易标的资产的范围；并相应对《购买资产协议》第 2.1 条、第 4.6

条、第 6.2 条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第 2.1 条、第 2.4

条进行调整；同时约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效

力终止。同日，渤海汽车与交易对方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

定对《业绩补偿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和《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第

1.1 条和第 1.2 条内容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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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三）》《业

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和《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内容不存在违反

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该等协议将自相应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得到满

足之日起生效；相关业绩承诺补偿安排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监管

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1-2 的规定，具有合规性、合理性。 

四、标的资产 

（一）基本情况 

1. 北汽模塑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北汽模塑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

所律师登录企信网查询，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北京北汽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10115677403143C 

注册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北京采育经济开发区育政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 李金钢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8 年 6 月 18 日 

经营范围 

生产汽车保险杠、模具、塑料制品；研发、销售汽车保险杠、模具、塑料

制品；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2. 廊坊安道拓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廊坊安道拓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

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企信网查询，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海纳川安道拓（廊坊）座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31001096116648X 

注册地址 廊坊开发区华祥路紫薇道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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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崔雪梅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3,8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3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

汽车零配件零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物料搬运装备制造；金属包装容器

及材料制造；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二）对外投资 

根据北汽模塑提供的子公司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检索企信网，自《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北汽模塑子公司基本情况发生变更，

变更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A. 株洲模塑 

名称 北汽模塑科技（株洲）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211MAE3NNMQ6G 

注册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街道新马南路 266 号新马金谷三期 C1 栋 5 楼

568 号 

法定代表人 李金钢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4 年 10 月 28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模具制造；模具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

制品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未限制的

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北汽模塑持股 100% 

B. 成都模塑 

名称 北汽模塑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10112MA69URP37B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南四路 325 号成都公水联运物流

基地 4 楼 4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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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李金钢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1 年 9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模具制造；模具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

制品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北汽模塑持股 100% 

C. 重庆模塑 

名称 重庆北汽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000003556726157 

注册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石香路 5 号 

法定代表人 李金钢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9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研发、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模具、塑料制品；货物、技术

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北汽模塑持股 100% 

（三）主要业务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

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公司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资质和许

可更新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资质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发证机关 

1 
北汽模塑合

肥分公司 
排污许可证 

91340111MA8P

UBNX43001Z 
2030.10.20 

合肥市生

态环境局 

2 廊坊安道拓 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91131001096116

648X001Z 
2030.12.04 / 

3 廊坊安道拓 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91131001096116

648X002W 
2030.12.04 / 

4 
廊坊莱尼线

束 
辐射安全许可证 

冀环辐证

[R0992] 
2030.09.25 

廊坊市生

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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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租赁房产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廊坊莱尼线束租赁的一处无证房产的出租方已取得

该处房产的不动产权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承租

人 
出租方 

面积

（㎡） 
地址 用途 租赁期限 

是否为

有证房

产 

是否

备案 

廊坊

莱尼

线束 

三河市岩

峰高新技

术产业园

有限公司 

17,123.20 

河北省廊坊市三

河市岩峰汽车产

业园 23 号厂房 

生

产、

办公 

2023.08.15-

2033.08.14 
是 否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租赁协议等资料及出具的书面说明，标的公司新增承租

或续租用于生产、仓储、办公等用途的房产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

人 
出租方 

面积

（㎡） 
地址 用途 租赁期限 

是否为有

证房产 

是否

备案 

1 
重庆

模塑 

重庆中科盛弘两江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700.00 

重庆市渝北区龙

兴镇石香路 8 号 

生产、

仓储 

2025.08.27-

2026.11.26 
是 否 

2 
重庆

模塑 

重庆安沙仓储有限

公司 
2,520.00 

重庆市沙坪坝区

广运路 2 号 
仓储等 

2025.08.31-

2026.08.31 
是 否 

3 
重庆

模塑 

重庆安沙仓储有限

公司 
3,987.00 

重庆市沙坪坝区

广运路 2 号 
仓储等 

2025.09.30-

2026.09.30 
是 否 

4 
重庆

模塑 

重庆中为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1,464.00 

重庆市渝北区龙

兴镇石香路 10 号 
仓储等 

2026.02.01-

2026.07.31 
是 否 

5 
重庆

模塑 

重庆欣诚远科技有

限公司 
8,973.05 

重庆市渝北区龙

兴镇石香路 10 号 
仓储等 

2025.12.15-

2026.12.14 
是 否 

6 

廊坊

莱尼

线束 

三河市岩峰高新技

术产业园有限公司 
6,496.00 

河北省廊坊市三

河市岩峰汽车产

业园 24 号 

生产与

仓储 

2025.09.05-

2028.09.04 
正在办理 否 

A．关于出租人尚未就第 6 项租赁房产取得房产证的瑕疵情形 

根据廊坊莱尼线束出具的书面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出租人

尚未就第 6 项租赁房产取得房产证，相关房产证正在申请办理中。 

根据廊坊莱尼线束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出租人已就上述第 6 项租赁

房产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 修正）》第二条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

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



 

2-2-16 

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基于上述，上述第 6 项廊坊莱尼线束租赁尚未取得房产证的房产的情形不影

响房屋租赁合同的法律效力，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B．关于第 1 项至第 6 项租赁房产尚未办理租赁合同备案的瑕疵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租赁合同及租赁合同备案情况、北汽模塑和廊坊莱尼线

束出具的书面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租赁合同均未办理备案

手续。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6 号）第十四条规定：“房

屋租赁合同订立后三十日内，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到租赁房屋所在地直辖市、市、

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第二十三条规定：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九条规定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

（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个人逾期不改正的，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

单位逾期不改正的，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据此，标的公司承租上

述房屋但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情形不符合《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规定，

标的公司存在可能被行政处罚的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零六条规定：“当事人未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办理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手续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 修正）》（法释

〔2020〕17 号）第五条规定：“出租人就同一房屋订立数份租赁合同，在合同均有

效的情况下，承租人均主张履行合同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顺序确定履行合同的承

租人：（一）已经合法占有租赁房屋的；（二）已经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三）合

同成立在先的”。根据上述规定，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不影响上述房屋租

赁合同的法律效力，标的公司可以依据租赁合同的条款使用租赁房屋。 

根据北汽模塑和廊坊莱尼线束出具的书面说明，如果因上述租赁房屋未办理

租赁登记备案手续导致无法继续租赁关系而需要搬迁时，标的公司可以在相关区

域内找到替代性的能够合法租赁的场所，该等搬迁不会对标的公司的经营和财务

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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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认为，上述房屋租赁瑕疵情形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在建工程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在建工程的相关资料、《审计报告》及北汽模塑出具的书

面说明，标的公司截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账面余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在建工程及

项目建设手续更新如下： 

类型 项目名称 类型 取得手续 文件/证照编号 

1 

北汽模塑 

汽车外饰件智能产

线改造项目 

竣工验收 
北京市建设工程竣工联

合验收通过意见书 

京竣联验（经）字

[2025]1410 号 

（六）专利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专利证书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专利网核查，自《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公司新增取得专利证书

的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权利人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

类型 

1 
一种保险杠清洗剂混

合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北汽模塑 

ZL202211

276930.0 
2022.10.18 2026.01.13 发明 

2 
一种便于拆装更换的

汽车保险杠 
北汽模塑 

ZL202211

274507.7 
2022.10.18 2026.01.13 发明 

3 

一种用于车辆脚踏板

增加迎宾照明示廓灯

的新结构 

北汽模塑 
ZL202422

242645.8 
2024.09.13 2025.10.10 

实用

新型 

4 
一种汽车前后保险杠

通用的冲孔机 
北汽模塑 

ZL202422

654139.X 
2024.11.01 2025.10.10 

实用

新型 

5 
一种汽车保险杠检测

方法及系统 
重庆模塑 

ZL202511

313899.7 
2025.09.15 2025.11.21 发明 

6 

一种用于汽车保险杠

的质量检测系统及方

法 

重庆模塑 
ZL202511

261214.9 
2025.09.05 2025.11.18 发明 

7 
一种基于协作机器人

的视觉 AI 检测站 

廊坊安道

拓 

ZL202422

493661.4 
2024.10.15 2025.11.18 

实用

新型 

8 
一种焊接强度检测用

撕裂设备 

廊坊安道

拓 

ZL202211

649237.3 
2022.12.21 2025.11.18 发明 

9 
一种新型高压连接器

气密检测工装 

廊坊莱尼

线束 

ZL202422

656067.2 
2024.11.01 2025.12.02 

实用

新型 

10 
一种轻量集成线束固

定支架 

廊坊莱尼

线束 

ZL202520

599715.7 
2025.04.01 2026.03.03 

实用

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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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软件著作权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著作权证书，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公司新增取得软件著作权证书的软件著作权具体

情况如下： 

序

号 
软件名称 登记号 

著作权

人 

首次发

表日期 
登记日期 

1 
下裙板扰流板生产调度管理软件 

V1.0 
2026SR0148273 

成都模

塑 
/ 2026.01.23 

2 
汽车外饰部件总成协同管理系统 

V1.0 
2026SR0091013 

成都模

塑 
/ 2026.01.15 

（八）重大融资合同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融资合同资料及其出具的书面说明，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新增正在履行的重大融资合同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借款方 贷款方 合同编号 合同名称 

授信额度/贷款

本金（万元） 

借款期限 

（截至） 

担保

方式 

担保

人 

1 
廊坊莱

尼线束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廊坊分行 

2025 信银石人民币流

动资金贷款合同（3.0

版，2024）字第

187759 号 

人民币流

动资金贷

款合同 

2,200.00 2027.09.27 / / 

2 
廊坊莱

尼线束 

2025 信银石人民币流

动资金贷款合同（3.0

版，2024）字第

202511 号 

人民币流

动资金贷

款合同 

3,000.00 2027.11.06 / / 

3 
廊坊莱

尼线束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廊坊分行 
IR2506249000194 

线上提款

申请书 
8,000.00 2026.06.25 / / 

4 
廊坊莱

尼线束 

北京汽车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10DQ2025052003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4900.00 2026.05.08   

5 
廊坊莱

尼线束 
10DQ2025060002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3,000.00 2026.06.05 / / 

6 
廊坊莱

尼线束 
10DQ2025080009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3,000.00 2026.08.28 / / 

7 
廊坊莱

尼线束 
10DQ2025090002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4,000.00 2026.09.08 / / 

8 
廊坊莱

尼线束 
10DQ2025090011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6,000.00 2026.09.30 / / 

9 
廊坊莱

尼线束 
10DQ2025110006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10,000.00 2026.11.25 / / 

10 
廊坊莱

尼线束 

国民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 

20259001E02030543 
授信额度

协议 
6,400.00 2026.10.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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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借款方 贷款方 合同编号 合同名称 

授信额度/贷款

本金（万元） 

借款期限 

（截至） 

担保

方式 

担保

人 

11 
廊坊莱

尼线束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廊坊分行 

（2025）广银综授额

字第 000723 号 

授信额度

合同 

最高额
13,500.00 

2026.06.15 / / 

12 
廊坊莱

尼线束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廊坊分行 

（2025）广银综授额

字 000723 号 
借款借据 8,300.00 2026.09.23 / / 

13 
廊坊莱

尼线束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廊坊分行 

（2025）广银综授额

字 000723 号 
借款借据 1,900.00 2026.10.09 / / 

14 
廊坊莱

尼线束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廊坊分行 

（2025）广银综授额

字 000723 号 
借款借据 3,300.00 2026.11.23 / / 

15 
廊坊莱

尼线束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廊坊

分行 

光廊借字 2025040 号 
流动资金

贷款合同 
10,000.00 2026.07.03 / / 

16 
株洲模

塑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株洲

田心支行 

工银北京授信审批

[2025]00879 号 

中国工商

银行授信

审批书 

5,000.00 2026.10.31 / / 

17 
廊坊安

道拓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廊坊分行 
311XY251117T000310 授信协议 

最高额
5,000.00 

2026.11.17 / / 

18 
廊坊莱

尼线束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廊坊分行 

2025 信银冀贷字第

035244 号 

人民币流

动资金贷

款合同 

3,000.00 2027.12.08 / / 

（九）税务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及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于 2025

年 10月 28日向北汽模塑核发编号为GR202511002629号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有效期为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报告期内北

汽模塑享受 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重庆市科学技术局、重庆市财政局及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于 2025 年 11

月 18 日向重庆模塑核发编号为 GR202551102063 号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

期为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报告期内重庆模

塑享受 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十）行政处罚 

2025 年 8 月 1 日，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龙泉驿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向成都模

塑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简易）》（龙税二税简罚〔2025〕12 号），因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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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税未按期进行申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对成都模塑处以罚款 100 元的行政处罚。根据成都模塑提供的罚款缴纳凭证，上

述罚款已缴纳完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违反相关规定，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本所认为，成都模塑上述违

法行为系由主管部门适用简易程序作出，且所受罚款金额较小，处于法定罚款金额

下限，据此，成都模塑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

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根据标的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子公司取得的专用信用报告和相关政府主管部

门出具的合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于企信网、信用中国网、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

查询平台、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公布栏、中国证监会网站查询

和标的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报告期内，除已披露行政处罚外，标的公司未受到其

他行政处罚。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理 

根据《重组报告书》，本次交易完成后，渤海汽车将直接持有标的公司股权，

标的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其全部债权债务仍由标的公司享有或承担。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征信报告、重大融资合同、债权人通知及同意文件、标的

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针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

二部分“四、标的资产”之“（七）重大融资合同”章节所列金融机构债务，标的

公司已依约履行通知债权人或取得债权人同意的程序。 

本所认为，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六、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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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渤海汽车和海纳川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进行本

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购买资产协议》《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内

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将自该等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

日起生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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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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